
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风险揭示书

尊敬的用户：

您参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易机构”）组织开

展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，除了具有收益机会以外，您的交易可能具有风险及损失。

因此，为了使您更好地了解交易中面临的相关风险，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有关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以及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及其实施细则

（以下简称“交易管理规定”）的规定，请您务必仔细阅读了解本《全国碳排放

权交易风险揭示书》的所有内容。您已完全理解并签署本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风

险揭示书》，将是在交易机构办理开户手续和进行交易的前提。

在您考虑进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时，应当明确以下几点：

一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，由于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，以及国际碳

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变化，可能会引起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波动，使您的投资

存在亏损的可能，您将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。

二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，由于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变化、交易管理

规定的发布与修改、紧急措施的出台、相关监管部门监管措施的实施等原因，均

可能会对您的投资产生影响，您将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。

三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，全国碳排放权的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，这些因素

对全国碳排放权价格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，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全面把握，因而存

在出现投资失误的可能性，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，则可能遭受较大的损失，您

将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。

四、您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交易管理规定。如果交易机构有根据认为您违反

交易管理规定、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的，交易机构可以对您采取

限制资金或交易产品划转和交易、限制相关账户使用等临时措施；为警示和化解

风险，交易机构可以采取要求您报告情况、发布书面警示和风险警示公告、限制

交易等措施；如果您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法，操纵或者扰乱全国碳排放权交易

市场秩序、妨碍或者从事有损公正交易的行为，且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交易机构可

以采取适当措施并公告；如果您与其他交易主体或交易机构发生交易纠纷，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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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交易的，交易机构将及时采取止损措施，您将承担由于上述情形所产生的损

失和不利后果。

五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，交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会对您作出获利保证，并

且不会与您分享收益或共担风险。您应当充分了解针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任何获

利或者不会发生亏损的承诺均为不可能或者没有根据的。

六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，利用系统与互联网进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时将存在

（包括但不限于)以下风险，您将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：

1.由于交易、行情揭示、资金及配额划转是通过电子通讯技术和电脑技术来

实现的，这些技术存在着被网络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攻击的可能，同时通讯技术、

电脑技术和相关软件具有存在缺陷的可能，或可能存在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故

障，这些风险可能导致系统非正常运行甚至瘫痪，使您的交易指令、交易行情出

现延迟、中断、数据错误，或交易无法进行以及资金和配额不能即时到账，交易

机构如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；

2.由于交易机构主机客观上存在时间差，若您的委托时间早于或晚于交易机

构服务器时间，将会产生不利于您的委托成交或不成交的风险；

3.您的网络终端设备及软件系统与交易机构提供的交易系统不兼容，无法下

达交易指令或交易指令失败；

4.如果您缺乏电脑操作或网上交易经验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交易失败或交

易失误；

5.由于您未充分了解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的实际功能、信息来源、固有缺

陷和使用风险，导致您对交易系统使用不当，造成决策和操作失误；

6.您的交易密码遗失或被他人盗用；

7.您的交易账号及密码信息泄露或身份被仿冒。

七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，任何非交易机构所能控制的原因，例如：地震、台

风、水灾、火灾、战争、瘟疫、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因素，或者不可归责于交易

机构的重大技术故障等，可能造成您的指令无法成交或者无法全部成交，您将承

担由此导致的损失及不利的法律后果。

八、您应当充分理解并遵循“买卖自负”、“市场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”的交

易市场原则，充分认识交易风险，根据相关市场信息理性判断、自主决策，并自

行承担交易后果，不得以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标准为由，不得以不具有经济承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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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、风险控制能力为由，拒绝承担交易后果或履约责任。

九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，国家对交易服务费用有规定的，您应当按照国家相

关规定承担从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服务费用。

本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风险揭示书》无法揭示从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所有

风险和有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全部情形。故您在入市交易之前，应全面了

解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交易管理规定，对自身的经

济承受能力、风险控制能力、身体及心理承受能力(仅对自然人投资者而言)作出

客观判断，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作仔细的研究。

本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风险揭示书》如有改动，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及

交易机构网站公布为准。

以上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风险揭示书》的各项内容，本公司/本人已仔细阅

读并完全理解和接受，愿意自行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风险和损失。

(请抄写以上划线部分)

用户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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